家庭──社會的生命細胞

陳麗娜

不少研究都提醒我們，現今社會的家庭受到種種的困擾，家庭的傳統功能受到減弱，家庭的生產功能已受到社會的製造業及服務業所代替、學習的功能已漸漸轉移到學校裡去。儘管如此，家庭對人的成長仍有莫大的影響，因為絕大多數的人，生於家庭、長於家庭、老死於家庭，除非有例外，否則終其一生離不開家庭。為此，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家庭不單在婚姻、生育、經濟和生活等方面具備最基礎的功能，更負起培育年輕新一代的責任，是人性的孕育所。我們從家庭中得到精神與物質的滿足，也學習愛與被愛、接受與付出、教導與被教導、生存和生活的能力等。
人，就個體來說，是組成家庭的份子，而家庭又是組成國家的份子，此組成的秩序是自然形成的。為此，家庭應比社會或是國家優先獲得肯定。在未有國家及政府之前，人類早已生活了好一段日子。家庭及社區存在的時間，比國家及政府更早，只是後來人類的數量日益增加，才逐漸團結起來。不同的家庭組成了部落，不同的部落組成了民族，一個或多個的部族組成了國家。為了管理國家，政府才有成立的需要。從時序的角度來說，國家晚於人民出現，且是為了人類發展的需要而出現。國家及政府皆只是工具，而不應該是人類的終極關懷。可是，家庭和社會／國家的關係，不能只是簡單地以二元論和先後來劃分，兩者其實有著有機的、持續的及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家庭是對生命的服務，人從家庭中學到真、善、美的啟蒙觀念，學習如何為人，從而去不斷地滋養社會，使社會更符合人性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在影響家庭。
既然家庭和社會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家庭應積極參與社會的發展，但同時社會／國家亦要尊重家庭應有的權利和幫助家庭以實踐它的使命。政府應盡其所能提供家庭所需的一切援助，包括經濟、社會、教育、政治和文化的支援，使家庭能以合乎人性地去成長及滿全它的使命。可是，在現今的香港的社會，以致世界各地都有侵犯家庭權利的情況發生，正如教宗保祿若望二世在《家庭團體勸喻》中指出：「在某些國家中許多家庭所經歷的情況很有問題，制度和法律不合理地忽視家庭和人的不可侵犯的權益；而社會，不但不能家庭服務，反而強烈地攻擊家庭的價值和基本的要求。」（＃46）
《世界人權宣言》的序言指出：「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其中第十六條第三款指出：「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社會和國家的保護」，這兩點均指出家庭對人類的重要性，家庭作為社會的生命細胞，應該受到國家和社會的尊重及保障其權利，不應成為不公義的制度下的犧牲品。

應制訂家庭友善的單親就業政策

蔡文傑

社會福利署於二○○五年五月進行了有關單親綜援政策之檢討，當中包括將現時單親綜援家長在子女未滿十五歲毋須出外工作的規定，大幅降低至六歲，並要求家長每月最少工作三十二小時，而單親補助金亦只會向月薪最少達一千四百三十元，而子女不足十五歲的單親家長發放。政府這項建議隨即引起社會各界關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於去年五月舉行會議，邀請各團體就政府的建議表達意見。到了同年七月，政府將原來提出的建議作出了兩項修訂：其一是將原來建議的年齡由六歲提高至十二歲，家長每月仍需工作不少於三十二小時，但每月入息最少達一千四百三十元的要求則告取消；其次是保留單親補助金制度。

經過多次會議討論，議員促請政府撤銷有關建議，
但政府並無此打算，並於十月下旬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社會福利署將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特別為受助人而設的一項強制性就業援助計劃，以及為沒有或工作經驗不足的單親家長和家庭照顧者提供基本技能和技能提升訓練，此項新計劃名為「欣曉計劃」。

施政報告首次提到家庭友善

行政長官曾蔭權於去年的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到「家庭友善」（family-friendly），指出「重視家庭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念，和睦家庭是和諧社會的基石。特區政府會繼續以有效政策加強家庭凝聚力．．．政府會積極與商界及社會服務機構合作，共同營造一個對家庭友善的工作及社區環境」。
那麼，社署推行的「欣曉計劃」是否能達到家庭友善的目標？而對於單親綜援家長來說，怎樣的就業政策才算是家庭友善？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樂施會和關注綜援檢討聯盟去年進行了一項《扶貧策略國際比較──領取福利援助之單親家長的就業政策探討研究》，比較了六個歐美國家的單親就業政策，指出家庭友善的單親政策，必須在「工作」、「兒童」及「家長」三方面作出平衡。根據該研究，英國及愛爾蘭是單親就業政策之理想原型（model），她們一方面鼓勵單親家長就業，以提高生活水平，脫離貧窮；另方面亦關顧到兒童的福祉及單親家長的特殊需要。當「工作」、「家長」及「兒童」三方面均受到重視，便締造了「家庭友善」的政策成效。而根據統計數字，單親家長出外就業的數字，並沒有因為政策寬鬆而減少，反而因就業配套完善、子女得到適當照顧，以及其他社會政策和法例的扶助，例如稅務優惠、最低工資保障等，使單親家長得到更大的支援，有利於重投勞動的行列。
「大象」的故事

「大象」是一名單親綜援家長，丈夫五年前因車禍逝世，多年的積蓄亦在這次車禍中用盡。她接受不了丈夫突然離世，而患上抑鬱症不能工作，再加上帶著兩個年幼子女，故她選擇領取綜援。

「兩年前，我健康好轉，兒女開始長大，就開始找工作。在丈夫過世前，我曾經有多年的會計經驗，平均收入也超過二萬。我原以為憑過去的經驗，找一份普通工作該不會太難。我每星期都勤力地寄出十多封求職信，然而過了半年，仍毫無回音。當僱主知道我沒工作五年，又是單親，就佢絕聘用我。好不容易，終於得到面試的機會，我滿懷希望去面試。一開始我就遭到經理嘲諷，說：『你哪用工作，領綜援不是更好嗎？』我默默忍受，用了三小時完成測試，滿以為這次有機會被取錄。誰知那經理最後才冷淡道，那職位只請四十歲以下的，還諷刺說：『睇唔出，你都可以做到我們的要求。』他早就知道我不合乎職位的聘用要求，那又何必戲弄我？」
從大象的個案，我們可以看到單親綜援家長的就業困難，包括：找工困難、單親及綜援的身份受到排斥、年齡歧視等。事實上，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顯示，
大部分單親家長的年齡為三十至三十九歲（佔百份之三十六）及四十至四十九歲（佔百份之四十五）。在學歷方面，從未入學／幼稚園程度的佔百份之十三，小學程度佔五成，初中程度佔百份之二十五。內在（年齡大、學歷低）及外在（單親及綜援的身份受排斥、年齡歧視）的因素都在在說明，社署推行強制單親家長外出工作的政策建議（欣曉計劃），明顯未能達到家庭友善的目標。

制訂家庭友善的單親就業政策

要制訂家庭友善的單親就業政策，以下幾點值得注意。首先，政策目標不應只為了降低失業率或節省開支，而把單親家長硬推到勞動市場去。一個具正面成效的單親就業政策，應以協助單親家長脫貧為目標。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過渡性援助（transitional support）必須一直維持，不能無故中斷，或施以懲罰性措施，使單親家長徬徨無助。此外，政府亦應經常留意勞動市場的情況，例如職位空缺、薪酬水平等，是否能讓單親家長有機會脫離貧窮。再進一步，特區政府應學習英國政府的做法，嘗試在公營部門聘用單親人士，並遊說僱主為單親家長提供具彈性的工作環境。

總的來說，「欣曉計劃」並未能達到原先所訂下的目的，就是協助單親綜援家長融入社會和邁向自力更生。相反，這政策強硬地將單親家長丟到勞動市場去，只會進一步產生更多的社會和家庭問題。
家庭團聚是人權──居權家長給子女的信

編者按：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香港終審法院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只要父或母其中一方是香港永久居民，便可享有居港權利。然而，特區政府卻沒有遵守法院的判決，
並表示因終審法院判決而擁有居港權的港人內地子女人數逾一百六十七萬，大大增加政府未來的財政開支。行政會議遂向國務院請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將終審庭於一月廿九日的判決推翻，並規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於出生時父或母其中一方必須是香港永久居民，才可擁有居港權利。

人大釋法令無數長期分隔於中港兩地團聚遙遙無期。然而，居權家長並沒有放棄繼續抗爭，他們依然定期舉辦遊行、集會和請願，並於每年一月二十九日及六月二十六日舉辦燭光晚會。本會多年來一直透過各種方式支援這批家庭。我們早前鼓勵一些批長期為子女爭取居港權的家長，透過書信表達對子女的關愛之情，另亦讓他們的故事呈現於人前，使更多人了解他們的處境。我們把這些信件整理並出版了一本小冊子《給子女的信》。本期《正義和平》通訊特地選了其中幾篇與讀者分享。讀者如有興趣索取小冊子，請把貼有3元郵票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西灣河大石街1號302室，封面註明「索取《給子女的信》小冊子」，詳情請看以下網頁：http://www.hkjp.org。 

隔著山河
相隔千里

女兒君琳：

自你出生至今這二十多年內，你都獨自一個在故鄉過著無依無靠的生活，一想到這，淚水便不由自主地流下來。身為父母，眼看自己女兒在故鄉孤軍作戰，心是說不出的酸痛呀！

身為父母，能做什麼？每晚想著女兒二十多年了，還不能來港與家人團聚。我能做什麼？默默地流著眼淚，渡過了無數不眠的黑夜。我能做什麼？我可以做而又有能力做的只有為女兒爭取居港權。這麼多年，我一直都抱有一絲希望，我一直都沒有放棄為女兒爭取居港權的機會。我只有一個信念，便是希望有朝一天女兒能如願以償來港定居。

有誰想自己子女沒有人照顧沒有人關心沒有人愛；有誰想與子女相隔兩地；有誰不想子女能感受什麼是家庭溫暖？二十多年了，大家隔著山河相隔千里，相見又談何容易？每年只有那短短相聚的日子，看著女兒消瘦的臉孔，與我們關係又是那麼的生疏，這一切一切早已割痛了我的雙眼，撕裂了我的心。這是誰的責任？誰能修補這二十多年來，女兒跟我們的感情與關係。誰能幫我清還這二十多年來我欠女兒的「債」？

二十多年了，女兒失去的我們會用時間與愛來彌補，但唯一欠的是一個來港的身份。容許我們一家團聚吧！希望政府放寬居港權，批准女兒來港定居，感激萬千。

父親：建議

母親：綠治

一定會有一個包青天

親愛的孩子：

每次寫信或通電話，均會悲從中來，淒涼無限。造成這種原因，是董建華、葉劉淑儀等庸官，編造一百六十七萬的慌言，去欺騙香港市民，欺騙中央人大釋法，推翻了香港政府終審庭的判決，剝奪了永久居民的子女居留權。他們這樣倒行逆施，不僅把永久居民的子女來港與家人團聚造成障礙，而且對香港的法制，破壞無遺。對香港、對世界均影響殊深。由於這一釋法，令你們不能來港，家庭團聚無期，遺憾得很。父母年紀老邁，處事無方，希勿見怪。

你的父親已八十多歲了，風燭殘年，多麼想與你們團聚，以樂天倫。

家庭團聚是中國傳統的倫常大事；就如現在的高官、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在接受訪問時說：因工作忙，一個星期只有很少時間與家人團聚，仲話日後番轉頭，都係覺得家庭最重要。如果俾佢係八三年再揀過，（八三年在立法會工作）佢會揀唔做立法局議員，可以做一個合格家庭主婦同母親。從一個高官的說話裏，說明對家庭的團聚是多麼重要啊！

孩子呀！你們無辜給香港的庸官剝奪居留權，我做母親的不知流了多少眼淚。但你們要看到香港是一個國際都會，是中國一個重要特區，一定會有一個包青天出任的。七年來，我們的經濟損失雖大，但不要灰心，不要難過，要耐心等待。

你父母在港，一定會與其他的家長同心協力，向香港政府討回公道。你父母一息尚存，便抗爭到底，決不放棄！

愚母親

鳳字

二○○六年六月七日
異鄉父母懷親情

父母居港打工仔，子女不敢隨身帶

香港無屋月租貴，避免受子女拖累

父母卅載苦打拚，遭病子女難奉敬

出國年齡受限制，導致母子東西居

父母年邁多病魔，彼此懷情苦難訴

未歸天前盼會面，惟求蒼天能賞願

父母子女骨肉情，中港政府非不明

每逢佳節倍思親，卉上母子感情真

父母抱病思子女，傷心淚水流不盡

若能團聚藥一味，中港政府善恩賜

中港政府父母官，以德施政民心歡

官員愛民情似海，體現父母官偉大

逾七旬殘老

高官明

二○○六年六月八日
天安門母親──為守護家庭而戰 

饅頭

說起家庭，不得不提「六四事件」。

「六四」，是不少香港人解不開的情意結之一。「民主自由」、「反官倒貪污」、「坦克車」、「平反六四」、「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中國已經發展得很好」．．．交錯地構成了我們的「六四」圖像。然而，暴力及專政制度所帶來的記憶及傷害絕非只得這些。

丁子霖，一個兒子在「六四」中遇難的母親，曾寫文章「假如我的兒子還活著．．．」，其中提到「假如我的兒子還活著．．．現在一定又長高了」、「我相信我會給他全部的愛，我會傾其所有供他上大學、讀學位、出國深造，就像我同輩的無數媽媽那樣」。

這是多麼熟悉的一種心情！因為這也是不少為人父母的心情。有誰不想好好去保護自己的子女，把生活中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的子女？丁子霖和其他人一樣，懷著對子女的愛與期盼，並曾經有過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她記起在她五十歲生日那天，兒子搬來了一張她平時坐的大椅子，端端正正地放到屋中央，然後請她坐上，一本正經地朝她跪拜叩頭。看到兒子高大的身軀匍匐在地上，一副虔誠的樣子，丁子霖既感好笑，亦覺得十分陶醉（見丁子霖，「母親節感言」，《蘋果日報》，二○○四年五月九日）。丁子霖還記得，她在醫院住了二十天，忍受了二十天的痛楚，最後用白布拴在肚皮上，才能硬把這個兒子生下來。想不到最終，如此一個幸福、溫馨的家庭及母親十月懷胎、艱苦地孕育的生命，頃刻間在「六四」當天被毀於一旦。究竟是甚麼造成這種橫禍及傷痛？

建立美好家庭的元素

家庭是不少人的最後堡壘。那麼，究竟如何可以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庭？是家庭成員和睦？家人身體健康？父慈子孝？家人之間互相關心了解？有穩定的工作？有理想的居住環境？誠然，以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而這些元素亦可以在丁子霖的家庭中找到。丁子霖夫婦都是知識份子，是大學教授，擁有穩定的職業、收入及一個安定的居所；他們的兒子蔣捷連孝順聰敏，年紀輕輕，已甚懂事。但為甚麼所有這些美好的元素，最終都沒法令到他們溫馨的家庭繼續維持下去，兒子竟然就這樣「無緣無故」喋血街頭？

事實上，家庭的建立除了有賴家庭成員之間或個人的努力外，亦需要一個尊重生命、尊重人權、敢於面對錯誤及糾正錯誤的政治制度、文化價值等社會環境去維繫。正如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家庭團體》勸諭中也指出，家庭與社會之間有著「生命的和有機體的關係」（＃42）。家庭在社會事務及政治上的參與負有重要的角色，它應該去參與監察國家的法律和制度，積極去維護家庭的權利和義務。若果家庭對改變社會的事情漠不關心，在罪惡的環境中最先被犧牲的將會是家庭。《家庭團體》勸諭如此說：「家庭的社會角色也要求以『參與政治』的形式來表達：家庭是第一個要設法看國家的法律和制度，不但不侵犯而且要支持並積極地維護家庭的權利和義務。因此，家庭應該逐漸意識成為所謂『家庭政治』的『主角』，負起改變社會的責任；否則，家庭將成為這些罪惡的第一手犧牲品，假如他們漠不關心的話。」（＃44）

在六四中犧牲的家庭
「六四」死難者家屬的悲慘遭遇，正鮮活地反映出暴力、專政制度、缺乏對人權和生命的尊重等罪惡為家庭所帶來的傷害。除了丁子霖一家外，在「六四」中被犧牲的家庭其實為數不少。以下只是順手拈來的例子，同樣教人感到痛心：

1、 「六四」死者戴金平生長在湖北貧困農村，父母咬緊牙關供他上學，本指望兒子大學畢業後頂起家庭的大樑，沒想到兒子卻在「六四」中喪生。戴金平遇難後，其母因悲傷過度，常年疾病纏身，卻無錢治病。但更不幸的是，在戴金平死後不到半年，其弟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病就是十年。

2、 另一死者王建平是一名工人，遇難後留下一對才出生九個月的孿生女。王建平的媽媽說，每當一個人在家，她一端起飯碗就想起死去的兒子，在夜靜更深時，感覺更難熬，需要服藥才能勉強睡下。她說：「建平遇難的那年，我真傷心啊！好端端的一個人就這樣沒了，無緣無故被殺害了，政府對我們老百姓太殘酷了！」

3、 死難者家屬方桂珍的丈夫雷廣太在「六四」中失蹤，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當時兩個孩子一個只得八歲，另一個才一歲，一個家就這樣全由她扛上，靠地裡的一丁點莊稼過日子。「六四」後，方桂珍曾抱著剛剛一歲的女兒一次又一次進北京城去找有關部門，要求政府交還她的丈夫，給她一個說法，幫助她解決家庭困難。但直到現在，她不但得不到任何答案，還受到各種歧視。每到「六四」敏感時期，公安都會到她家中。

4、 死難者家屬劉秀臣的兒子戴偉在六月三日深夜上班途中被子彈擊斃。兒子死後，劉秀臣的精神幾乎崩潰。就在她精神一度失常時，她所在單位竟派出工作組，以所謂「照顧」為名，把她「看管」了起來。當她精神稍為好轉，要求上半天班時，又遭到了無理的拒絕，理由是：「對你家的事還沒有定呢！說不定還是反革命家屬呢！」這對一位兒子剛剛枉死的母親來說，無異是極大的傷害，故她二話不說，便拿著兒子生前衣服向外跑，在要從橋上跳下時及時被拉住了。每當過年或兒子死忌，都是她最難熬的日子。

十多年過去了，這世界已變得面目全非。建築物上的彈孔或可被掩蓋，血跡亦可被繁華沖刷掉，但我們始終要面對一個問題──如何讓我們的家庭不再遭遇同樣的苦難？這是任何社會的公民都不能逃避的問題，亦是單靠謊言和繁華都不能解決的問題。今天，這些死難者家屬不但未能討回一個公道的說法，甚至連公開地、自由地拜祭親人的權利都被遞奪。例如：在二○○四年，公安部門曾前往一些「六四」難屬家中，禁止他們參加原定的集體祭奠活動。去年，有些「六四」難屬雖獲准到墓園拜祭，但公安卻預先警告他們不能舉行任何活動或聚會，且在「六四」當天派出公安加以跟蹤。而丁子霖則不獲准到墓園拜祭，並有公安人員在住所樓下監視。

《家庭團體》勸諭中家庭的社會角色

追憶親人是人之常情，但這班難屬卻連這種最人性、最基本的請求也被狠狠地剝奪，究竟這是一個甚麼世界？這個政權既然可以如此無情地對待這些難屬，難保他日不會用同樣的方式對付我們的家庭？

因此，《家庭團體》勸諭在論到家庭的社會角色時，亦曾強調家庭不應該自我封閉，反之應當與其他家庭合作，對社會服務工作有所貢獻，並把基於真理、自由、正義和愛的價值的生活模式，教導予子女。《家庭團體》勸諭指出：「家庭的社會角色當然不止於生養和教育而已，即使這是首要的和不可替代的表達方式。因此，家庭無論是單獨的或是聯合的，能夠也應該對許多社會服務工作有所貢獻，特別是幫助貧窮者，或是盡量幫助政府福利組織所無法達到的人民和環境」（＃44）、「基督徒家庭能經由它們教育的工作做到這一點──讓自己的子女認識基於真理、自由、正義和愛的價值的生活模式──同時由於他們積極而負責地投入社會及其制度的真正的人性成長，並且以不同方式支持專門研究國際問題的社團，而達到上述的任務。」（＃48）

丁子霖雖然不是教友，但她卻活出與我們信仰一樣的精神。她曾說過，她未曾想過這種災禍居然會臨到她這個最怕事的人的身上，但是出於一個母親的愛，她要為兒子的死尋個明白，她更不能讓其他的家庭遭遇同樣的苦難。故此，縱然飽歷喪親之痛、騷擾、監視、跟蹤，她和其他難屬依然堅持要說出真相，尋求公義及幫助、安慰其他生活困難的難屬。在一篇給香港的母親的信中，丁子霖如此說：「作為母親，我們有責任提醒下一代，不要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然而卻用心險惡的謊言了；要告訴他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一定要熱愛生命、善待生命。這不僅因為人是這個世界中的最高價值，而且還因為一個生命來到世上，生命之母將要經受多麼巨大的痛苦和磨難。再次，我要說的是：一個尊重母親，尊重生命的時代的出現，需要良好制度的保證．．．十多年來的抗爭，使我們懂得了一個道理：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制度的保證，就沒有民眾的一切，包括對人的生命的尊重。」（見丁子霖「母親節感言」）


制止法外謀殺──菲律賓的情況

孔令瑜

據菲律賓「人權促進陣線聯盟」（Karapatan）的資料顯示，自二○○五年以來，在總統阿羅若夫人的政權下，遭法外謀殺的人多達七百人，受害者包括人權組織工作者、與政府不見意見者、神父、記者、人權律師、教師、學生等，同時亦包括許多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他們大多屬於不同民間組織的成員，為當地的工人、農民等爭取權益。從今年一月至五月間，就已經有七十五人遭法外謀殺，二十五人被綁架或非自願失蹤。
所謂的「法外謀殺」（Extra-judicial killings），就是出於政治動機的謀殺，這些謀殺行動都是國家行動者在沒有任何法律或法庭的批准下所進行的。這種謀殺行動包括：即決死刑（指受害者在被殺害之前遭被動扣押，亦即綁架後被發現已經死亡）、暗殺、掃射和屠殺所造成的死亡。
香港多個人權和宗教組織於七月曾到訪菲律賓，親自就類似的法外謀殺事件及多宗侵犯人權事件訪問了受難者的家屬。
死刑雖取消
法外謀殺卻繼續

據家屬的親口證實，執行殺害者或人權侵犯者雖然頭戴面具，但卻身穿軍隊制服，而且他們在事件發生前，亦曾收到來自軍方的死亡恐嚇或滋擾，某些受害者在事前曾尋求警方的保護和協助，可惜警方卻沒有伸出援手，這是否顯示軍方與警方彼此間的「默契」？總統阿羅若夫人在任內雖然取消了死刑法，受到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稱許，但上述的法外謀殺和侵犯人權事件卻往往比死刑更殘酷，不能為人所接受，因為死者和受害者在接受法庭判決和審訊前已經遇難。

阿羅若夫人於今年七月二十四日發表國情咨文，五千至八千名群眾走上街頭發動示威，他們身穿黑衣從上午十一時開始集結在通往眾議院的大道上。阿羅若夫人在國會上發表強硬聲明，譴責殺戮行為，並要求證人勇敢站出來，但政府卻沒有提供完善的保護證人措施，使敢於出庭作證的人受到報復和殺害的威脅。對死難者家屬而言，阿羅若夫人的聲明只是紙上談兵，沒有實際作用。

法外謀殺個案

以下幾個是香港訪問團親自會見的個案，內容包括法外謀殺、強迫失縱（forced disappearance/abduction）和強迫遷移（forced evacuation）。

Bungai的兒子

Bungai太太今年七十一歲，去年九月十三日下午，當她與四十一歲的兒子正在欣賞午間電視節目時，突然聽見兩聲槍聲，旋即見到兒子已經中槍倒地，大量血液從他鼻子流出，奄奄一息。她立即抱起兒子，發現他的頸部有一大傷口，抬頭見穿著菲律賓軍隊制服的蒙面人，手持長槍指向兒子的頭部。Bungai太太問他們，兒子做錯了甚麼事，要受到這樣的對待？兩名襲擊者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其中一位更以槍指住她的面部，著她不要出聲。期後，她發現懷中的兒子身體越來越重，襲擊者再和他背部開一槍，兒子深呼吸一下後便在她懷中死去。

襲擊者隨後立即離開她的寓所，不久警察來到並問她發生何事，她要求警方帶他的兒子到醫院接受救援，但警方卻只為她的兒子拍下幾張照片，以及從他身上取去錢包和手提電話，並向她表示因兒子已死，應該送去殯儀館。當兒子的遺體被帶離後，她望向窗邊，發現屋外駐守了大量警察及軍人。

據Bungai表示，他兒子是一名藝術家，二十多年來專為T恤設計圖案，他同時亦屬於一個當地由農民組織的政黨ANAKPAWIS。

Karen和 Sherlyn 的母親

今年二十三歲的Karen Empeno，失蹤前於菲律賓大學社會科學系修讀社會學，而Sherlyn Cadapan 則修讀人類動力學。

由於她們正準備在菲律賓呂宋島的Bulacan省向農民進行土地改革的調查，因此她們在附近的Hagonoy市租了一間房子暫住。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凌晨二時，她們和一名農民於睡夢中被吵耳的搞門聲吵醒，六名手持武器的蒙面人士入屋，將她們三人強行拖上車，自此之後兩人便消聲匿跡，兩方家人用盡任何方法，包括求助於當地國會議員、人權委員會及軍方組織，亦找不到她們的消息。

事實上，軍方曾多次傳出消息，指她們與當地游擊隊新人民軍（New People Army，NPA）、共黨和左派成員勾結，但遭校方及她們的家人強烈否認。Sherlyn 五十七歲的母親表示：「如果我的女兒犯下任何罪行，請你們帶她出來，透過一個正式的司法程序，對她正式進行起訴。目前，對我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她究竟身在何方？」Karen的哥哥Oscar則指：「如果妹妹真的與地下組織有連繫，為何不起訴她？不將她帶出來面向社會？」

菲律賓大學學生組織於七月十二日發出聲明指，不管事件背後的動機和背景如何，或究竟擄走她們的是個人還是與政府有關的人物，將人強行擄走本身已經是非法的行為，應受到法律的正視和制裁，而被擄者本身的人權亦受到侵犯。

Oscar Guevanna 的兒子

四十二歲的Arnel Cudia Guevarra於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晚上十時三十分，在家中被五名身穿軍隊制服的蒙面人射殺，當時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均在現場目睹整件事情的發生。

兩年前，菲律賓軍隊開始在他居住的村落Pampanga進駐。自此之後，軍隊成員經常前往他們的住處，要求他七十一歲的父親Oscar Guevanna持續地往駐軍處報到，以及參與打擊當地游擊隊新人民軍（NPA）的遊行。他父親因年紀大而沒有參與，因而遭到軍方恆常的滋擾和恐嚇。

七月二十一那天，襲擊者手持長槍往父親Oscar的住處，父親因害怕而躲到床下，他們遂改變方向，轉去隔鄰Arnel的住處，入屋後他們便開始對Arnel開槍，一槍射到他的左身後，子彈從他的右眼穿出，Arnel倒地後，襲擊者再在他後腦多開一槍，令他在短時間內斷了氣。

今年五月，駐守Pampanga村的軍隊曾召開居民大會，要求每個村民參與打擊NPA的遊行，並要求他們發言作出譴責。父親Oscar 因體力不支，加上不認同該些行動而沒有參與，因而持續遭受當到個別軍人滋擾。他曾向當地警方求助，並要求警方保護，但警方卻表示要向上級請示，之後一直沒有任何消息。

Yolander Lorenzana的房子被燒

Yolander Lorenzana是一位年約五十歲的婦人，與丈夫育有十名孩子。以往在農村生活時，Yolander以縫紉為生，生活雖然貧窮，但總算是和平和安靜的。但自從去年九月開始，軍隊開始進駐她居住的村落，很多村民無故失蹤，有些更被軍人打傷，甚至殺死，而她一家人所居住的房子和生財工具，亦被軍隊縱火燒毀。

去年十二月，菲律賓軍方第二十四部隊進駐了她們的村落Barangay，並將當地居民會堂佔據成軍方據點。當地人權組織表示，軍方要搜尋兩名在逃的造反者，並堅稱Yolanda 的其中兩個兒子便是該兩名造反者。雖然她兩個兒子完全不認識那被追捕的人，但當知道軍方正搜索他們時，被迫搬離居住地，以逃避軍方的追捕。

此後，Yolander及家人不斷受到軍方的威脅和恐嚇，要她們交待兒子的去向。由於他們和親友拒絕和軍方合作，故一批蒙面和手持武器的人，於今年二月一日，將住在她附近的親屬一家五口殺死。Yolander別無他法，只好與其餘親友搬至另一個安全的地方。三星期後，即二月二十四日，幾名持武器的軍人嘗試將她的房子燒掉，但被鄰居發現及時阻止。兩天後，即二月二十六日，軍隊再次包圍她的住宅，先破壞房子的警鐘，並以長槍阻止鄰居報警及滅火，最後Yolander和親友的五間房屋和所有家家具在一夜間全部燒毀。

事後軍方召開大會，不但承認縱火事件是由軍隊策劃，而且更向居民表示，Yolander和家人是NPA成員，因為畏罪而潛逃，並警告任何人嘗試協助她們一家都會被軍方檢控，使居民生活在恐懼之中。

將菲律賓從不自由中解放出來

以上四個菲律賓家庭的故事並非個別或偶然的事件，當地教會組織指出，七百多名受害者之中，至少有四分一人是教會工作者和神職人員。菲律賓天主教組織 Justice, Peace and Integrity of Creation發表立場強硬的聲明，指出自阿羅若夫人執政以來，法外謀殺的事件持續發生，幾乎每天都有至少一名持不同意見者被殺。民間和教會組織經過多年的努力爭取，唯然死刑法於近年撤銷，但法外謀殺、綁架事件卻有上升趨勢，而直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人因此而被起訴，或被法院正式地處理。

菲律賓大主教Angel N. Lagdameo於今年菲律賓獨立日發表講話，提出要將菲律賓從「不自由」之中解放出來（Liberating our country from “Unfreedoms”）。他表示，儘管菲律賓人可從死刑中解放出來，但仍要爭取自己免受毒品、剝削婦女和兒童的威脅，解放人民、工人領袖、記者等免於被法外謀殺，而且得到法律的公平處理等威脅。如果欠缺這些對社會議題的關注，菲律賓獨立日的意義未必能突顯出來。
此外，今年七月二十日，羅馬教廷駐菲律賓大使Fernando Filoni大主教對逐漸升級的暴力殺害事件表示關注，並要求政府將殺人者繩之以法。

「教會在亞洲」宗座勸諭第六章三十三節指出：「發展的首要原動力和目的是人類而不是財富或科技。」因此，教會所推動的發展方式遠超過經濟和科技的問題。它以完整的人為開始和結束，因為人是天主按自己的肖像所創造的，具有天主賦予的尊嚴和不可剝奪的人權。國際各種人權宣言及其所啟發的眾多創舉，都是全世界對人性尊嚴日益關懷的記號。不幸地，這些宣言時常在具體實踐時遭到破壞。 在世界人權宣言隆重宣告後的五十年，許多人民仍然受到最可恥形式的剝削和操縱，使他們在面對更強者、意識型態、經濟力量、壓制性的政治體系、科技治國或無孔不入的大眾傳播時，成為真正的奴隸。

主教會議的教長們清楚知道在世界上有許多地方持續地違犯人權，特別是亞洲，在那裡「數以百萬計的人群遭受到歧視、剝削、窮困以及邊緣化的待遇。」
他們表示，「亞洲全體天主子民必須清楚意識到，在面對防衛人權及倡導正義與和平的挑戰中，他們不能逃避與棄權。」

聯署立即停止殺害：
http://www.pinoyhr.net/index_chn.php
Stop the Killings in the Philippines（中文網頁）：
http://blog.webs-tv.net/riverain
Stop the Killings in the Philippines：
http://www.cp-union.org/stop-the-killings-in-phils
全球化下亞洲家庭所面對的挑戰
撮譯：潘嘉偉、陳麗娜

編者按：亞洲主教團（FABC）於二○○四年八月在韓國Daejeon召開了第八屆會議，主題為「亞洲家庭邁向整全性的生命的文化」，並以此題發表了一份會議終結的文件，這份文件以英語寫成，長達三十八頁，約二萬一千字，深入地探討現時亞洲家庭的狀況，特別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所面對的挑戰，並從神學角度去反省整全性的生命的文化之含意，以及家庭作為聖所的特質及使命，從而建議一些家庭牧民工作的方向。本文主要撮譯自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於同年八月二十四的報道──Bishops aim to bolster families buffeted by changing value systems. Churches’ pastoral programs should form and empower families, bishops say。

亞洲家庭「集體性的貧窮」

亞洲主教們指出，亞洲家庭所面對的挑戰，包括貧窮、土地流失、文化全球化、父權制度、婦女及女童的不平等待遇、童工、生態環境、人口政策、愛滋病和生物遺傳科技等等。當中主教們又指出「集體性的貧窮」是亞洲家庭最普遍面對的問題，而貧窮在今天的亞洲有新的向度，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而當中產生新的世界秩序。
主教們在聲明中寫道：「非常不幸，貧窮是大部分亞洲家庭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而且他們無法逃離這個現實。許多貧困的青年因沒有基本維生的條件而從沒有想過結婚和組織新家庭。今天，亞洲的貧窮問題更因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新世界秩序而變得複雜，每一個國家都不能倖免而被迫要跟隨這種秩序，否則便會被已發展國家所定下的經濟發展遠遠拋離。」
主教們認為，亞洲社會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受著西方的世俗化的影響，但過去二十年，隨著經濟發展及形成地球村的全球性大眾傳播，這個世俗化的過程帶著一種著重個人化的自由的後現代精神，快速地重塑著亞洲家庭的價值觀。主教們的聲明指，現時亞洲家庭的模式與亞洲人認為的「傳統家庭」或「理想家庭」顯然不同，跨文化家庭與跨信仰家庭的夫婦比有共同信仰的夫婦更難彼此配合。而且單親家庭、父母離異的家庭、以及再婚的情況亦有不斷增加的趨勢，愈來愈多夫婦因工作關係暫時分開，父母離異的小孩子需與祖父母同住，許多時候小孩更每年只可以見父或母一兩次，另有些父母則不結婚，而未能給予子女安穩的成長環境。
整合性的生命文化

亞洲主教們認為，為使現正發展中的文化有利於整全性的人類生命，家庭需要將文化福音化及將它解放，改造成為一種整合性的生命的文化。要達致這種整合性的生命文化，便有賴於亞洲人民之間的共融和團結，這要求我們從一個整全的角度去理解和欣賞生命的價值，因生命是天主的恩賜，也同時分享天主的生命，並且不停地向永恆的終極邁進，以求達到人性的圓滿。因此，教會譴責任何剝奪／壓抑人性尊嚴的的境況、架構、行為和人際關係，也就是所謂的「死亡文化」。相反，整合性的生命文化會帶來對人性的尊重、在各方面培育及促進人性的發展。

1.
愛的盟約與生命，團結與共融

整合性的生命文化的基礎，是天主的愛促使他創造了萬物，尤其是與人類分享他的生命。由於生命是天主愛的恩賜，所以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珍貴和神聖。與此同時，天主要人類負起管家的責任，去管理萬物，使世界達致和諧及團結。在舊約所記載天主與被揀選的以色列子民的盟約，是整合性生命文化的基礎。天主以他無限的耐性、仁慈和寬恕來看待他的子民，並多次以夫婦或父母子女的關係來形容他和以民的關係（依66:13；43:1,4；歐11:3-4；14:5-9）。這個愛的盟約延伸到新約中，耶穌基督以他的逾越奧蹟來修補已決裂的關係，把盟約昇華到更高的境界。這整合性的生命文化包含了以下的要點：生命是天主愛的恩賜；與天主、他人的共融團結，尤其是對貧窮、有需要人士、孤兒寡婦及外邦人的照顧；盟約本身的要求及天主所承諾永恆的生命。

2.
耶穌的生命：愛的分享、團結與共融

天主的愛，透過耶穌基督降生成人這奧蹟而充份地表達出來。他對人類的愛遠遠超越人類所能理解的層面。他派遣他唯一的聖子，除罪過之外，取了完整的人性，因此世人能享有永生，因耶穌基督就是生命的聖言（若一1:1），也是生命的主宰（若10:17-18）。耶穌基督向我們揭示，他就是道理、真理、生命（若14:6）。他多次揭示他在世的使命，就是生命的施予、與他人共融和宣講天國的來臨。透過聖洗聖事，人從此獲得新的生命（羅6:4），透過聖體聖事，人就與主結合。愛和共融便成為那個受洗後新生命的一切，同時亦會把這個使命傳揚開去。

3.
在聖神內的盟約的生命：教會是天主的家庭

耶穌基督的體血淨化了愛和生命的盟約，當我們與耶穌基督結盟時，我們要遵守耶穌愛的誡命，就是要彼此相愛（若13:34-35）。由於耶穌愛的犧牲，使新的團體誕生了，就是在聖神內生出信仰的家庭－－教會。聖神始終不變地維持耶穌和教會之間的共融。聖神引導教會，首先到達有關耶穌的圓滿真理。然後，聖神給予教會能力，繼續耶穌的使命。聖神賦予教會不同的神恩和禮物，使教會在共融中成長（格前12:4）。

教會是天主在地上所建立的家庭，她同時是天主的恩賜，也負有延續耶穌基督的使命。家庭就是「家庭教會」。
基督徒家庭，正如整個教會一樣，福音真理應該是人生命的準則，同時肩負深遠的任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指出家庭要成為「生命文化」的重心。我們要在家庭中，重新發現整合性的生命文化，重新反省盟約的生命、共融和團結。
家庭作為愛的盟約和團結的聖所

家庭是讓人達致共融的地方：這種共融對日漸變得個人主義的社會來說十分重要。全賴愛的永恆動力，家庭成為人真正發展及成長的地方。婚姻和家庭必須以愛來建立，因著愛，每個人的尊嚴才得到肯定、接納和尊重。家庭是個脫離現代社會弊病的聖所，並以聖家的生活作榜樣而建立的聖所。
在面對世俗化下的家庭觀念的問題，主教們認為家庭牧民工作應強調家庭需建基於婚姻而對傳遞生命抱持開放，家庭亦是天主建立的聖事。家庭牧民工作應「準備夫婦及家庭去面對貧窮、移民、性別、青年、本土家庭、環境、政治和經濟文化全球化等問題。」主教們並指出有必要重整夫婦之間互相尊重、互補不足及互相擔待的伙伴關係和平等地位，「消除父權主義的惡行，把女性從被壓迫和傳統的觀念和制度中釋放出來」，並呼籲在培育人際和家庭關係方面的，提供足夠的培育去認識男女的角色及性知識。
主教們的聲明指出，有些國家的父權主義引致在婦女懷孕時對嬰兒作性別的選擇，重男輕女的觀念使這些國家的男女人口比例不均，生育前性別辨認的科技成了父權主義的幫兇，造成成千上萬的女嬰被墮胎去了。
主教們又認為，具深度的宗教信仰的家庭是教會和天國的標記，而合一性的及跨宗教的婚姻亦有助於抗衡世俗文化裡對日益嚴重的無宗教意識。這些家庭確實地「分享了盟約的生命、共融、團結、互補不足和互相付出等價值。」因此，身為基督徒的一方應把自己的信仰深度透過婚姻和家庭的盟約帶給伴侶，共同努力成長，並與其子女共同步向天主的國度。

圖片來源：FABC網頁（www.fabc.org）
亞洲國家近期的民主發展

陳麗娜

今年春天，亞洲多個奉行民主選舉制度的國家，如泰國、菲律賓、尼泊爾，都發生大規模示威，示威者高呼要求民主的口號，甚至爆發暴力衝突，造成死傷。究竟這些亞洲國家的民主制度出了甚麼問題？

菲律賓──民主道路仍荊棘滿途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菲律賓人民推翻了前總統馬可斯的政權，十五年後另一次「人民力量」再次推翻被指貪污的總統埃斯特拉達，而現任總統阿羅約夫人（Arroyo）於去年亦被指選舉舞弊和貪污。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紀念人民力量廿週年的那一天，阿羅約夫人聲稱為了粉碎政變陰謀，頒布緊急狀態令，禁止原定於該日所舉行的遊行集會，但禁令隨後被解除。雖然禁令被解除，但菲律賓的民主道路仍是荊棘滿途，貪污窮亂依舊，政治鬥爭和軍人政變問題依然困擾菲國，媒體工作者亦不時被殺害。這情況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國際記者聯會的調查團在今年一月曾指出：「政府和官員間普遍存在的寬容文化是殺戮背後的元兇。」

尼泊爾──國王總攬政權

去年二月尼泊爾國王賈南德拉解散國會，並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由國王總攬政權，總理杜巴（S. B. Deuba）和其他部長遭到軟禁。在賈南德拉獨攬大權一年多之後，於今年四月六日，十多萬尼泊爾民眾走上首都加德滿都街頭，展現歷來最大規模的示威行動，國內七個主要反對黨不但聯合起來，而且還與長期跟政府作戰的毛派叛軍組成同盟，共同加入示威的行列。賈南德拉雖然下達「格殺勿論」的禁令，並且實施戒嚴，但示威的浪潮並沒有衰退。最後，賈南德拉在民意的壓力下宣布恢復國會，尼泊爾的反王室示威才暫告平息。


泰國──政商勾結

已承諾下台的泰國首相他信（Thaksin），雖然在過去幾年振興了泰國的經濟，但由於他沒有將家族生意的利益，跟他的公職身分劃清界線，結果招來以權謀私的風波。他信的家族生意遍布各行各業，他今年初將其家族的衛星通信企業近百分之五十股權售予新加坡官營的淡馬錫公司，市值約十九點五億美元，卻未繳分文稅款，導致知識分子和中層人士不滿，引發連串的抗議活動，最後迫使他信承諾下台。

政權被少數人壟斷

究竟這些亞洲國家民主制度出了甚麼問題？事實上，這些國家的民主發展至今仍非常脆弱，掌權者只是一小撮富有人及精英，草根階層利益長期被壓抑。菲律賓長期被西班牙和美國殖民，內部由少數豪門地主集團控制了大部份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資源。歷任總統皆出身大豪門，多數的國會議會皆豪門世襲，現任總統阿羅約夫人出自「馬加巴牙家族」（Macapagal Family）。泰國前總理他信來自富豪家族，生意遍及各行各業。尼泊爾政府雖然由總理領導，但國王仍然是國家的領導人。國王經常介入國會和政府作業，而各政黨內部也經常出現奪權傾軋，以致於尼泊爾政府的地位相當不穩固，每任政府在位的時間都不會超過兩年，國王也經常解散國會。
此外，由於龐大的競選開支，使只有富豪或得到大集團支持的候選人才能參與選舉。以菲律賓為例，豪門家族會支持其親屬參選，因家族持續有人在政治舞台上參政，才可確保其家族在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力。另外，選舉法規不完善，以致小撮政治精英操縱選舉活動的情況經常出現，他們和既得利益者以收買選票的方式，獲取政治上的優勢。泰國的情況雖與菲律賓有所不同，但也是問題叢生。在泰國，農鄉地區買票的情票非常普遍，甚至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
權力集中

雖然這些國家有民主的選舉制度，但是權力仍過份集中在某些人身上，如菲律賓總統是個權力極大的職位，總統最主要的權力是政府官員的任命權和對財政的控制權。尼泊爾的國王更是獨攬權力，隨時可以廢掉國會。前泰國總理他信所控制的泰愛泰黨控制了國會的百分之七十五的議席。當一個政黨擁有了行政權和國會權，代表了取得絕對的權力。

對許多亞洲國家來說，民主仍然是一件尚待完成的計劃。民主在亞洲，仍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民主不單只是選舉和投票，更重要的是如何確保人民有一個真正的選舉權和監察權。誠然，民主政制獲得教會相當的評價，
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同時指出：「真正的民主，只能以人的正確觀念為基礎的法治政府中去求取。」即是民主、人權、法治是不可分割，三者同時亦為謀取公共福利（common good）而奠下基礎，公共福利不是各種單項利益的總和，而是以尊重人的權利為準則去評估各項的施政和制度。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居港七年規定的意見

二○○六年七月十九日
我們是一群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天主教徒，本著教會的訓導及社會公民的身份，港府於二○○四年實施的社會福利政策，收緊來港不足七年的新移民領取綜援的規定，我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和不滿，因此特函立法會福利事務委員會，提出以下意見及建議，並引出歷年來天主教教會的社會訓導供各位參考及作指引。

人口政策製造社會分化

二○○四年一月份實施收緊對來港不足七年的新移民之福利政策，明顯是一項帶有歧視性的措施。過去多年來，港府、福利團體，民間組織及教會團體均投放不少資源，以協助新來港人士儘快融入社會，與本地居民和諧共處。但很可惜，港府卻不停以多項歧視性的措施提醒市民「新舊有別」。事實上，新來港人士來港後，除了要適應語言、生活習慣和方式的不同之外，還要時刻忍耐港人的歧視目光，而港府為此更有責任，為新來港人士提供支援和協助，而不是透過種種措施「引導」港人集體歧視，集體自私。

「任何人都有完整的權利在其所隸屬的地區內定居或移居；並且如有正當原因，亦有權利向其他國家遷移及定居。一人如為某國國民，並絕對不阻其成為人類大家庭中的一員，或成為由全人類所組成的世界性團體的公民。」（《和平於世》通諭＃25）

新來港人士的貢獻

過去幾十年來，新來港人士為香港的基礎建設提供不少勞動力，為香港的現在和將來帶來更多新的發展和機會。新來港人士對社會服務及消費服務的需求，整體來說是有助增加工作職位及商機。社會因而需要更多老師、社工、警察、售貨員等。更多的商機亦代表投資將有所增加，長遠來說，新來港人士對香港經濟增長帶來正面影響。

新來港人士中成人佔相當比重。他們來港後將加入勞工市場。雖然很多剛來港人士起初難以在本地勞工市場競爭，失業率因而會輕微上升。可是，根據過往的經驗，新來港人士都十分願意自我調節，融入社會，最終能為社會作出貢獻。近年的經驗顯示，新來港人士使香港經濟發展較蓬勃，稅收增加，同時亦有助減輕政府的負擔。

新來港人士對香港經常賬的影響並不明顯，反而，移民將使消費品的需求上升，進口因而增加，但由於營商機會提升，預料也將有相應的資金流入香港，促進社會的經濟發展。

一視同仁的社會政策

事實上，新來港人士與本地人一樣，都希望被社會接納，為自己和家人締造美好的生活，但政府亦有責任照顧貧苦大眾，讓沒有能力自理的人士可得到尊嚴生活，社署的網頁內，就社會保障制度作簡介時指出：「經濟有困難的人士若得不到政府的社會保障援助，便會陷入極度困境」、「在本港，社會保障的整體目標，是幫助社會上需要經濟或物質援助的人士，應付基本及特別需要。」然而，我們目下所前，社會保障只是有限度地協助一部份香港市民，而且是刻意將部份人排斥於門外。

二○○四年人口政策報告書表面上雖然表示，會尊重家庭團聚的權利，和基本法賦予的居港權，但這些尊重亦是有限度的尊重。當來港人士持大量金錢或投資進入本港時，香港政府的態度不單止是尊重，而且無任歡迎。但當他們來港後陷於經濟和就業困難時，港府的回應只是冷漠的一句：申請人來港前應考慮清楚自己的經濟狀況是否適合香港，而且他們沒有持續的對香港經濟有貢獻等。事實上，家庭團聚是最基本的人權原則，不應有任何強加條件，港府一方面口說尊重，但在措施的執行上卻是被動的，具排斥性的和自相矛盾的。

「一個國家不能只以保障自己的繁榮，做為接受移民的標準，卻不考慮由於遭受苦難，而不得不要求友好款待的人。」（前教宗若望保祿二世二○○一年《世界移民日文告》）

目前社會上的確有相當多政策，是以住滿七年為限，如申請公屋，投票權等，而身份證上的一粒星標籤，亦無形增加了新來港人士的就業困難。然而，這一切不合理措施的存在，並不代表合理，亦不代表我們要延伸和持續這些不公平的做法。港府目前要做的，是以公平和一視同仁的原則下，反省和檢討一切有關處理新來港人士的政策，令所有香港居民可享同等的權利和義務。

「由於人有人性的尊嚴，故亦賦有權利參與國家的公共事務，共謀國民的公共利益．．．這種保障且應是有效的、平等的和合乎正義的。」（《和平於世》通諭＃26-27）
「難民與移民除遇上與文化、社會，有時甚或與宗教障礙有關的問題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困境，諸如失業問題，而向來是移民目的地的國家、如今也受著失業困擾；家庭破碎；服務不周；以及日常生活中他們面對的種種困難等。此外，收容國唯恐這些「異鄉人」的數目隨著人口增長、合法家庭團敘，地下經濟體系當中的非法招聘等情況而迅速增多，從而威脅到自己的身分。當和諧而和平的融合落空，就會出現自我孤立、與周遭環境關係緊張、自暴自棄的危機，導致負面後果甚或出現悲劇。人們發現他們「比往昔更加分散，在言論上更見分歧，彼此間亦見分歧，沒法取得共識與協議。」（《和好與懺悔》宗座勸諭＃13）
「教會專注人道工作，以訓導和見證來啟迪良知，並鼓勵推行恰當的計劃、讓移民在個別社會之中找到安身之處，從而滿全其使命。」（前教宗若望保祿二世一九九八年《世界移民日文告》）
響應「玫瑰呼喚」行動


戴上「六四玫瑰」襟章


聯署「玫瑰呼喚」聲明





「玫瑰呼喚」是希望團結正義的力量，以我們作為父母、子女、丈夫、妻子的同一份心情，為天安門母親和「六四」死難者家屬，發出良心的呼喚，讓她們能公開地、自由地在親人墓前獻上一束玫塊花，不再受到任何騷擾、恐嚇、監視！





有意購買「六四玫瑰襟章」（每對港幣二十元正）或聯署聲明者，可瀏覽「天安門母親運動」網頁：� HYPERLINK "http://www.tmc-hk.org" ��www.tmc-hk.org�；或致電：2782 6111或2560 3865查詢。











� 梁國雄議員曾於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轄下的「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提出動議，要求政府撤銷「欣曉計劃」，其措辭如下：「本小組委員會譴責政府當局漠視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的意見，一意孤行，繞過立法會推行『欣曉計劃』，罔顧單親家庭的利益和福祉；本小組委員會重申，政府必須撤銷『欣曉計劃』。」


� 有關「欣曉計劃」的詳情，見立法會CB(2)175/05-06(01)號文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ws/ws_cssa/papers/ws_cssa1031cb2-17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ws/ws_cssa/papers/ws_cssa1031cb2-175-1c.pdf�。


� 詳見《行政長官二○○五至○六年施政報告》第四十五至五十一段（� HYPERLINK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5-06/chi/p45.htm"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5-06/chi/p45.htm�）。


� 個案節錄自「730視角」專欄，《am730》，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 � HYPERLINK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ws/ws_cssa/papers/ws_cssa0524cb2-160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ws/ws_cssa/papers/ws_cssa0524cb2-1603-1c.pdf�。


� 資料來源：台灣「苦勞網」� HYPERLINK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Sort2=&Writer=%ACI%B6h%B5%BE&Sort=[%A8%E4%A5L]&auto_source=&ID=115800&db_table" ��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Sort2=&Writer=%ACI%B6h%B5%BE&Sort=[%A8%E4%A5L]&auto_source=&ID=115800&db_table�。


� 資料來源：� HYPERLINK "http://www.lfs.kilusan.net/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97" ��http://www.lfs.kilusan.net/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97�。


� 菲律賓大主教Angel N. Lagdameo於二○○六年六月十二日出席於馬尼拉一個有關宗教交流遊行時發表的講話內容。


� 資料來源：CBCP News online � HYPERLINK "http://www.cbcponline.net/news/html/news2-july20.html" ��http://www.cbcponline.net/news/html/news2-july20.html�。


� 參若望保祿二世，世界主教會議後的宗座勸諭《平信徒》（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5：AAS 81（1989）,400-402；通諭《生命的福音》（一九九五年三月廿五日）18：AAS 87（1995）, 419f。


� 《大會建議》＃22；《大會建議》＃39。


�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11。


� 見� HYPERLINK "http://www.civictaipei.org/ClientUI/Files/ChoiceContext/632833879696250000.pdf" ��http://www.civictaipei.org/ClientUI/Files/ChoiceContext/632833879696250000.pdf�。


� 見《百年通諭》＃46。





